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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／部門  

 
I .  選舉 2008-2009年度會期正副主席  
 
選舉主席  
 
  事務委員會中排名最先的李卓人議員主持事務

委員會主席的選舉。李議員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主席

人選。葉國謙議員提名李鳳英議員，並獲黃國健議員附

議。李鳳英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2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李卓人議員宣布李鳳英議

員當選為 2008-2009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主席。李鳳英

議員接手主持會議。  
 
選舉副主席  
 
3.  主席請委員提名事務委員會副主席人選。王國

興議員提名黃國健議員，並獲葉國謙議員附議。黃國健

議員接受提名。  
 
4.  由於並無其他提名，主席宣布黃國健議員當選

為 2008-2009年度會期的事務委員會副主席。  
 
 
II.  2008-2009年度會期的會議日期  
 
5.  委員商定，事務委員會的例會將於每月第三個

星期四下午 2時 30分舉行。  
 
 
III. 下次會議的討論事項  

(立法會CB(2)62/08-09(01)及 (02)號文件 )  
 
6.  委員議定，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8年 11月 20日舉

行的例會上討論政府當局提出的下列事項  ⎯⎯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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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惠及清潔工人和保安員的 "工資保障運動 "的全

面檢討，及為制定法定最低工資條例草案的預

備工作的進度報告；及  
 
(b) 勞工處推廣宣傳勞工事務的概況。 

 
7.  委員議定，事務委員會將於 2008年 11月 20日舉

行的例會上討論下列其中一項  ⎯⎯  
 

(a) 把不遵從勞資審裁處裁斷列為刑事罪行；  
 
(b) 將公眾假期納入為法定假日；及 
 

(c) 檢討交通費支援計劃。 
 

8.  委員議定，秘書應與政府當局聯絡，以確定上

述事項的合適討論時間，並相應徵詢主席的意見。  
 

(會後補註：應政府當局要求，並經主席同意，下

次會議的議程已加入下述事項："開設一個首席勞

工事務主任職位以制定法定最低工資法例 "及 "為
配合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而須加強現行統計調

查及進行新的統計調查 "。主席指示，委員在第7
段提出的事項將編定於日後會議進行討論。 ) 

 
日後會議的討論事項  
 
9.  王國興議員表示，屬於香港工會聯合會的立法

會 議 員 在 致 主 席 的 信 函 中 提 出 了 11 個 項 目 ， 擬 在

2008-2009年度立法會會期內討論。鑒於部分項目已載列

於 "建議研究的事項一覽表 "，委員認為，在適當情況下

應更新待議事項一覽表，把信函所提出的項目納入其中。 
 

(會後補註：致主席的信函已於 2008年 10月 15日
隨立法會CB(2)39/08-09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) 

 
 
IV. 其他事項 
 
10.  主席提醒委員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和教育局局

長就行政長官 2008-2009年度施政報告舉行的簡報會，已

訂於 2008年 10月 23日上午 10時 30分至 11時 30分舉行。  
 
11.  會議於上午 10時 10分結束。 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08年 10月 28日  


